
2023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报名公告 

 

2023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以下简称普通专升

本）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开始，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我省普通专升本考试报名工作实行网上资格审核、网上

报名、网上缴费。所有考生（含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

上奖励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须于 2023 年 2 月 12 日 9 时－15

日 17 时，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网址：

http://www.hebeea.edu.cn），进入河北省普通专升本考试

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注册相关信息，接受资格审

核。 

通过资格审核的各类考生请于 2月 26日 9时－3月 2日

17时进入系统，按照报名流程和提示步骤进行网上报名、网

上缴费。请考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报名时间截止后不再安

排补报。 

提醒考生注意：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为我省普通专升

本唯一报名网站，未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受理考生报名。 

  二、招生对象 



（一）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河北省内按国家招生

计划招收入学的普通高校 2023 年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

（含 2023年春季毕业的高职（专科）扩招生）。 

（二）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我省普通高校高职（专科）

毕业生参加大学生村官、农村教师特岗计划、“三支一扶”

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服务期满（考

核合格）3年内，未落实就业单位的，可以按照应届高职（专

科）毕业生待遇报考且只能报考一次。 

（三）退役大学生士兵。应征入伍地为河北省，满足以

下两种情形之一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入伍时为普通高职（专

科）院校新生或在校生，退役后复学完成高职（专科）学业

的 2023 年普通应届毕业生；退役前已取得国家承认的普通

全日制高职（专科）学历的 2022年度退役大学生士兵及 2023

年春季退役的大学生士兵。其中，符合条件的 2023年春季退

役大学生士兵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参加 2023 年

或 2024年普通专升本，且仅可参加一次。 

  三、报名资格审核相关要求 

（一）提交报名材料。2月 11日前，基层服务项目人员、

原建档立卡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退役大学生士兵向生



源学校提出报名申请并提交资格审核材料（复印件各 1 份，

考生需在复印件上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签字）。 

1.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提交考生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相关基层项目服务证书。 

2.原建档立卡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提交考生本人

身份证、建档立卡相关证明材料〔县级及以上乡村振兴局（办）

提供的证明或国扶系统查询界面截图，打印后加盖县级及以

上乡村振兴局（办）公章〕。 

3.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交本人身份证、退出现役证、毕

业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应届专科毕业生

除外），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须

提交相关证书佐证材料。毕业于我省普通高校的退役大学生

士兵考生向生源学校主管部门提出报名申请并提交资格审

核材料；毕业于省外普通高校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将相关

材料邮寄至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成招部。 

若 2023 年春季退役大学生士兵暂未获得退出现役证，

须提交承诺书（见附件），待获得退出现役证后，及时提交

生源学校审验（毕业于省外普通高校的，向河北省教育考试

院成招部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3年 4月 10日。 



 （二）注册填报相关信息。2月 12日 9时－15日 17时，

各类考生登录系统后，使用本人身份证号码进行注册，按系

统要求设置密码，填报相关信息，上传相关佐证材料照片，等

待资格审核。 

 （三）资格审核。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网上注册相关

信息后，系统将对其信息与学籍数据进行审核比对，通过审

核并经考生本人确认后，即可获得报考资格。基层服务项目

人员、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和退役

大学生士兵（含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退役大学生士

兵）考生网上注册相关信息后，由生源学校进行资格审核（毕

业于省外普通高校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由省教育考试院

成招部审核），通过审核的即获得相应报考资格。 

  四、网上报名相关要求 

各类考生登录系统后，须按照报名流程图和提示步骤，

选择报考专业（2月 25日将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招生计

划），填报相关信息。确认提交后，报考信息不得修改。未

确认提交的，报考信息无效。 

 考生提交信息后，系统将对其原学专业与报考专业进行

对应性检查并反馈审核结果，请及时查询。审核通过的考生

可进行网上缴费，如系统审核未通过，请等待生源学校审核。



生源学校审核未通过的，请根据系统提示及时修改相关报考

信息，审核通过后即可进行网上缴费。 

特别提醒：为保证本科阶段的培养质量，根据专业相通

性原则，考生报考的本科专业原则上应与专科专业大体对应

（相同或相近），艺术类（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相关专

业）、体育类、医学类及护理学、助产学专业不得跨科类或

跨专业报考。按照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规范医学类专业办学的通知》（教高〔2014〕7号）

和国家《护士条例》有关要求，报考医学类专业（临床医学、

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及护理学、助产学专业的考生，原学

专业应与报考专业保持相同。退役大学生士兵原则上报考的

本科专业应与就读的高职（专科）专业大体对应。 

  五、网上缴费 

  我省普通专升本报名考试收费标准按冀发改公价〔2021〕

1638 号文件规定执行。具体收费标准为：艺术、体育类每生

120元，其他类每生 100元。 

考生须在规定网上报名时间内完成网上缴费，逾期不接

受补缴费。未完成网上缴费的，报名无效。已进行网上缴费

的，不予退费。 

  六、考试安排 



考生须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专升本考试，考试内容

包括公共文化和专业综合（职业适应性）两部分。退役大学

生士兵考生免于参加公共文化考试，须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

专业综合（职业适应性）考查；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

以上奖励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免于公共文化考试和专业综合

（职业适应性）考查。 

（一）考试时间。公共文化考试安排在 4 月 22 日上午

进行，分两个考试单元。其中：英语科目考试时间为 8:30至

9:30；政治、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科目考试时

间为 11:00至 12:00。专业综合（职业适应性）考查安排在

4月 22日下午进行。其中，文史、医学、理工、经管、农学、

外语、体育类考试时间为 14:30 至 17:00；艺术类专业考试

时间为 14:30-（具体结束时间详见系统通知公告）。 

（二）考试内容。公共文化考试分为文史、医学、理工、

经管、农学、艺术、体育、外语八类。文史、医学类专业考

政治、英语；理工类专业考高等数学（一）、英语；经管、

农学类专业考高等数学（二）、英语；艺术、体育类专业考

英语；外语类专业考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高等数

学（二）、政治各科满分 100分，各科考试时间 60分钟。 专

业综合（职业适应性）考查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综合课。



考生可于 2 月 25 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公共文

化考试和专业综合（职业适应性）考查说明。 

   七、其他 

 （一）报名期间若遇到报名资格、报考专业审核等方面问

题，请考生咨询所在生源学校。生源学校联系方式可登录系

统查询。毕业于省外普通专科（高职）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若

遇到报考问题，请咨询省教育考试院成招部，电话：0311－

66007133。 

 （二）按照普通专升本招生工作安排，省教育考试院和各

市招生考试机构将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招生考试安排公告以

及考试疫情防控方面的具体要求，请考生密切关注。相关信

息省教育考试院拟以手机短信的方式提醒考生，请考生自网

上报名至新生报到入学前，不要变更网上注册时填报的手机

号码。 

 （三）在“考生注册”时设置的密码一定要妥善保存，不

要外泄。因密码泄露造成本人报考信息或志愿信息被篡改，

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四）为提高信息采集的准确性，请考生使用计算机进行

网上报名。建议使用谷歌（Google Chrome）浏览器或新版



Microsoft Edge浏览器、360浏览器（极速模式），报名期

间请关闭窗口拦截功能。 


